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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罚决〔2023〕14号

[image: image1]
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天工美食广场10栋三楼

违法事实

按照《新余市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余财购〔2023〕3号）文件要求部署，由市财政局从政府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县区财政局抽调人员成立重点抽查工作专班。专班组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你单位在“分宜县教育体育局“水花行动”培训服务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问题。

以上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证据证实。

二、处罚决定和依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
本机关于2023年11月6日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发出，你公司于2023年11月6日签收，截止2023年11月21日本机关未收到你公司的陈述和申辩材料。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赣财法〔2016〕49号）规定，决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通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打印电子票据。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权利告知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11月21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21日印发


